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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财〔2012〕1030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转发《河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省属各高等学校，厅直属各单位（学校）：

现将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豫财资〔2012〕80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工作要求，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各单位要认真领会文件精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清查结果真实可靠。
二、各单位自行登录“公务用车清查系统”网址为http://sygc.susubao.com，操作手册在登陆界面点击“在线帮助”下载。初次登录用户名和初始密码为本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登录后请更改密码，否则系统会自动锁定。
三、各单位务必于2012年11月2日前完成网络在线系统数据录入、审核及上报工作，同时将清查结果的书面材料（表1、2、3）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报送省教育厅财务处。
联 系 人：李瑞林  贾培峰
联系电话：0371-69691856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2年10月30日印发

豫财资〔2012〕80号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的通知》通知

各省辖市、直管县财政局，省直各部门（单位）：

现将《财政部关于开展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的通知》（财教函〔2012〕100号）转发给你们，结合我省实际补充通知如下，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各地区、各部门、各事业单位要加强对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的领导，精心组织、加强培训、层层落实，确保清查工作顺利、按期完成，保证清查结果真实可靠。

二、各级事业单位要根据本通知要求开展自查，填写《事业单位基本情况表》、《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情况明细表》、《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情况汇总表》、《地方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情况汇总表》（软件及报表下载网址另行通知），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报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各省辖市、直管县财政局和省直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应于2012年10月15日前，将清查情况的文字材料及报表报送省财政厅。

教科文业务口联系人：金贵联  0371—65808085

经济建设业务口联系人：党小军  0371—65808778
行政政法业务口联系人：杨小强  0371—65808058

附件：财政部关于开展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财政厅

二○一二年九月十日

附  件



财教函〔2012〕100号
财政部关于开展事业单位公务

用车清查工作的通知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有关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是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有机组成部分。规范和加强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对于有效保障事业单位依法履行职能需要，提高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合规性，降低事业运行成本，弘扬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的优良作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有关情况，规范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财政部统一组织全国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
　　一、目标任务
　　全面摸清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数量、结构、分布及配备、使用管理情况，为推动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编制管理工作夯实基础、为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紧密结合提供依据、为下一步出台规范和加强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的有关制度提供保障。
　　二、清查时点和范围
　　此次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以2011年12月31日为清查时点。清查范围包括2011年12月31日（含）以前经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和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各级各类社会团体。
　　三、工作原则和方法
　　各级财政部门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本级事业单位开展公务用车清查工作。各级主管部门按照财务隶属关系组织所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财政部对中央部门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清查结果进行统一汇总。重点清查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数量、价格、排气量、使用状况、使用方向等基本情况。对于近几年已开展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此次清查的要求汇总上报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情况。
　　四、工作要求
　　各级事业单位要根据本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详细了解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填写《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情况清查报表》（请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及教科文司司频道“下载中心”下载），报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各地方财政部门和中央级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应当于10月31日前，将本地区、本部门清查情况的文字材料及报表报送财政部。
　　各地方、各部门、各事业单位要加强对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的领导，层层落实，确保清查工作顺利、按期完成，保证清查结果真实可靠。
　　联系人：陈冠南　010-68551312/　shiyezichanchu@yahoo.com.cn
　　       谭  豪　010-68553466
　　　　　　　　　　　　　　　　　　　　　　
附件：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报表

财 政 部　　　　　　　　　　　　　　　　　　　　　　　　　　　　 　　201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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